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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教考院〔2011〕99 号 

 

 

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
关于部分公安普通高等学校公安类专业招生 

第二次面试和体能测试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州招生办公室: 

    我省今年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面试、体能测试工作结束

后，经统计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学校生源尚有部分缺额。为保

证招生计划的完成，按照省公安厅的意见，决定由学校组织进行

第二次面试、体能测试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   一、缺额情况 

1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：文科 1名（男），理科 13 名（男）； 

2、中国刑事警察学院：文科 7 名（男 5、女 2），理科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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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（男）；   

3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：文科 1名（男）； 

4、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：文科 11 名（男），理科 10 名（男

8、女 2）。 

二、面试和体能测试的对象 

原未填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、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和中国人民

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志愿、高考成绩（含政策照顾）在本科第一批

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考生（科类和性别按缺额情况）均可参加

该三所学校的第二次面试、体能测试； 

原未填报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志愿、高考成绩（含政策照

顾）文科在 210 分以上的男性考生和理科在 200 分以上的考生均

可参加该校的第二次面试、体能测试。 

三、面试和体能测试的安排 

面试、体能测试时间：7月 4日 8:30—18:00(其中参加中国

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第二次面试的考生，须空腹于 7月 4日上

午 10：00 前抵达)。 

面试、体能测试地点：成都市锦弘康庭酒店（青羊区文庙后

街 1号）。 

考生应事先按照公安普通高等学校公安类专业招生的条件

把握自己的身体情况是否符合基本要求。参加面试、体能测试的

考生应携带自己的身份证、准考证、普通高考成绩条和一寸免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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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照 2张。 

四、参加第二次面试和体能测试考生的录取 

参加了第二次面试、体能测试的考生，视为补填了该校志愿。 

提前批录取时，在本科志愿周转后、征集志愿前，中国人民

公安大学、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本科

招生计划的不足部分，由省教育考试院在政审合格和三所学校第

二次面试、体能测试的合格考生中，分别从高分到低分向学校投

档，供学校审录；在专科志愿投档后，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招

生计划的不足部分，由省教育考试院在政审合格和该校第二次面

试、体能测试的合格考生中，从高分到低分向学校投档，供学校

审录。 

    请各地招生办公室及时通知各有关中学，并以适当方式做好

向考生的宣传工作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一一年七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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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公安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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